
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113 學年度高三普通班學生重修學分實施計畫 
1.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及 108課綱所定普通高中畢業條件： 

（1）累計取得學分數達 150 學分以上，其中包含必修 102 學分以上及選修 40 學分以上。 

（2）德行評量之獎懲紀錄相抵後，未滿三大過。 

2.開課說明： 

（1）重修科目以下表課程為主；其它課程需另提出特殊科目開課申請，經協調師資與開課時間後考量 

     辦理。 

（2）報名人數達 15 人以上，開設專班重修；未達 15人者，開設自學輔導課程。 

（3）專班重修每學分開設 6 節課，自學輔導每學分開設 3 節課。 

3.費用： 

（1）每學期每學分 240 元，一經報名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費（經教務處認定之突發重大不可抗力之 

因素者除外，如：開刀、重大疾病等）。 

（2）報名繳費地點：閱覽室(活動中心一樓) 

報名繳費時間：5/22(四)-5/23(五)，每日 9:00-12:00。 
4.上課規定： 

（1）上課日期及相關注意事項於 6/2(一)17：00前公佈於學校網頁。 

（2）依上、下學期修習之課程開課，各課程依授課教師安排實施成績評量。 

（3）學生原則上選擇不及格科目的學期課程參加，若有特殊情形而事先提出申請並經學校核准者不在 

此限。 

（4）學生上課缺課時數(含事、病、公假及曠課)達該科目重修教學時數 1/3(含)以上者，不予成績考 

查，成績以零分計算並且不得要求退選退費。 

（5）教室常規及教學要求，比照平時上課辦理；學生一律穿著校服上課。 

（6）重修學分期間若遇颱風等因素而停課時，請密切注意學校網站公告補課時間及地點。 

5.學分取得： 

(1) 重修成績最高以 60分登錄(特種身分學生依該身分別之及格標準登錄)。若仍不及格，則於原學 

    期成績、補考成績及重修成績中擇優登錄。 

(2) 請自行計算取得畢業證書所需學分，並視個人情況增報課程。如因為重修學分不足而影響畢業證

書之取得，應自行負責。 

(3)學生修畢應修課程最多延長 2年；身障生或特殊情形最多延長 4年。若有疑問，請洽註冊組。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請撕下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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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計:        科      學分  學分費共計       元(每學期每學分 240元)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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